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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等奖（3个）

张 军

宋昭生

吴 峰

二等奖（7个）

刘华军
赵建峰

张君臣

刘永涛

唐红侠

姜冬科

袁 鹏

于 卉

三等奖（16个）

王昌群

梁江涛
季 化

夏睿宏
朱晓晨

许 伟

张 永

王爱军

曹依衡

孔谷雨

张武丁

元庆彦

王冠楠

杨金国

赵铁元

钱宇春

张 赟

张 翔

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阜宁县环境保护局

作品名称

环境行政处罚中“从旧兼从轻”
如何理解？

创新排污许可监管，济宁有何
经验分享？

设备损坏正在维修不是从轻处罚
的理由

环境税减征免征规定如何落实？

如何惩处企业在污染源普查和
环境统计方面的违法行为？

按日计罚程序合法方可罚

“非法处置危废”与“无证处置危废”
如何区别？

浅谈从监测入手加强噪声污染
防治监督管理

超过两年追溯期，建设项目如何罚？

如何正确对待环保移送案件中的
行为罚？

固废乱倒背后的执法痛点

大舅爷碰壁记

对环境信用修复工作的几点思考

企业腾退土地再利用，如何做好
外环境影响评价？

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方立法能有
哪些作为？

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
罚谁？

历

“责令恢复原状”该如何操作？

精准把握“散乱污”，有效避免“一
刀切”

浅谈新《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的四个特点

环境执法需注重程序正义

环境监测报告证明力影响因素
的审查分析

湖泊保护条例需突出
主动治理功能

“互联网+”视域下我国基层环境执
法面临的冲击与前景

解决“数据污染”问题三策

学法用法谨记四个结合

作者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
环境保护局

山东省济宁市
生态环境局

浙江省海宁市
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南通市
生态环境局

山东省青岛市环境
保护局黄岛分局

四川省通江县
环境保护局

上海市固体废物
管理中心

湖南省汨罗市
环境保护局

山东省德州市
陵城区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射阳县
环境保护局

安徽省宣城市
宣州区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阜宁县
环境保护局

山东省青岛市
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鹰潭市
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如皋市
环境保护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
玛依市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昆山市
环境保护局

河南省三门峡市
环境保护局

河北省邢台市环境
保护局沙河市分局

江苏省苏州市
生态环境局

浙江省临海市
环境保护局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管理局

江苏省启东市
环境保护局

北京市朝阳区
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南通市
崇川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生态环境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活动获奖作品名单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江阴报道 记者近日从
江苏省无锡江阴市环保局获悉，2018 年江阴重
点加大了对超总量排放企业的监管力度，全年
共处罚 5 家超总量排放的企业，处罚总额为 126
万元。

据介绍，2018年，江阴市共对上一年度 IC卡
统计的 52 家疑似超总量排放企业，开展现场核
查，并处罚了其中 5家确定超总量排放的企业。

某毛纺公司洗毛项目接管废水排放总量较
大。执法人员立案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产生
的洗毛废水先经羊毛脂回收处理后，与设备地
面冲洗废水一起排入废水预处理设施进行预处
理，最后接管至江阴市长泾综合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集中处置。2017 年度，这家公司核定的洗
毛项目废水排放总量为 90000 吨。

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2017 年度该公司全
年接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废水排放总量共计
367481吨，已超过废水核定排放总量 277481吨。

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污染物，
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
依据《江阴市环保局规范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实施意见》中的指导规范，江阴市环保
局对这家毛纺公司作出罚款 64 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

对那些经过调查实际未超总量的企业，江
阴市环保局也提出了要求，督促企业加强运维
管理，确保计量准确。

据了解，江阴市从 2008 年就开始试点开展
重点企业安装废水 IC 卡联网监控系统，从 7 家
逐步扩展至现在的 400 家，稳步实现环境管理
从浓度控制向“浓度、总量”双控制转变的点源
管理制度。同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对废
水排放 IC 卡监控系统有效监管，明确排污单
位、运维单位、监管部门等在 IC 卡废水监控系
统建设运行过程中的责任。

本报讯 一家使用含铬酸光亮剂
加工的企业，将废水直接排向工厂墙
外下水道，还试图隐藏设备，被生态环
境部门发现。近日，安徽省合肥市查
处一起重金属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合
肥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兰
某等 3人已被刑事拘留。

去年底，合肥市环保局经开区分
局在对合肥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例行
检查时，发现企业负责人刻意地将装
有化学光亮剂的生产设备遮遮掩掩，
试图藏匿。

出于职业敏感，执法人员迅速联
系环境监测单位对该企业排放的生产
废水及光亮槽槽液进行取样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该企业车间生产
废水中重金属总铬浓度为 11.2mg/L，
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约 6.47 倍，光亮槽槽液中总
铬浓度则高达近 1万 mg/L。

根据“两高”环境司法解释，该企
业上述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
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合肥经
开区环保分局立即启动联动执法，提
请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提前介
入，对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调查询问，
锁定有关证据。

经查，该企业主要从事制冷管件
生产，部分产品需要使用含铬酸的光
亮剂进行加工，产生的含重金属铬清
洗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沿着车间
地面小沟流向墙角的外排口，最后直
接排入下水道。企业相关管理人员明
知该废水含有重金属污染物，仍然没
有建设任何环保处理设施，且多次在
遇到执法检查时提前将有关设备进行
藏匿，试图逃脱环境监管。

合肥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兰某等 3 人的行为涉嫌污染环境
罪。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兰某、应某、
吴某抓获归案并刑事拘留。案件在进
一步侦办中。 李孝林孙伟

总铬浓度超标6倍
还试图隐藏生产设备

合肥查处一起
环境刑事案件

江阴开出一批超总量处罚罚单
去年共罚了 5家企业，处罚金额 126万元

“真没想到，镇政府支付出去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费用还能追

回来。”日前，在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人民检察院监督赵某等人污染环

境案件赔偿金过付现场，兰陵县磨山镇副镇长刘磊激动地说。

过付现场，兰陵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立德就案件事实、相关法律依据和建议内容进行了现场释法

说理，并对赔偿金过付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刘磊代表磨山镇政府现场签收了现金支票。

至此，这起污染环境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画上了圆满句号。

镇政府垫付的钱又回来了
兰陵县检察机关全程监督环境损害赔偿金过付现场，企业污染不再由政府买单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董若义 通讯员姜涛

2018 年 3 月 底 ，兰 陵 县 人 民 检
察院公诉部门在办理赵某等人污染
环境一案时发现，赵某等人违反国
家 法 律 规 定 ，非 法 排 放 、处 置 危 险
废物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遂将该案线索移送民事行政检
察科。

民事行政检察科对该案展开调
查，收集了相关证据，认为赵某等人
的行为不仅涉嫌构成犯罪，还应对
其犯罪行为给国家财产造成的损失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兰陵县人民检察院在依法指控
赵某、赵某林、张某龙犯污染环境罪
的同时，代表国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诉请判令三被告赔偿兰陵县
磨山镇政府已支付的拆除费用 3 万
元、污染物处置费用 2.5万元、土壤检

测费用 2.5万元，共计 8万元。
2018 年 11 月 14 日，该案在兰陵

县 看 守 所 第 一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兰陵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
立德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出席法庭支持起诉。磨山镇政府工
作人员及相关办案人员旁听了庭审。

通过法庭审理和辩论，三名被
告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自愿赔偿，
庭审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兰陵县人民
法 院 对 赵 某 、赵 某 林 、张 某 龙 污 染
环境罪及附带民事诉讼一案做出公
开判决，依法判处三被告人犯污染
环 境 罪 ，判 处 赵 某 有 期 徒 刑 十 个
月，并处罚金 4 万元；判处赵某林有
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并 处 罚 金 2 万 元;判 处 张 某 龙 有 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法庭同时判决：被告赵某、赵某
林、张某龙支付污染设备拆除、土壤
检测、污染物处置等费用共计 8 万
元。

该案判决后，三名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被告均认罪认罚和服判，均
未上诉，并主动全额缴纳罚金及民
事赔偿款。兰陵县人民检察院依法
全程监督赔付。

兰陵县环保、公安两部门联勤
联 动 ，检 察 、法 院 充 分 发 挥 部 门 职
能，严格依法办理环境污染类案件，
打造保护生态环境的“兰陵模板”，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
司法保障，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取得了较好
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

案情回放——

小镀锌厂无证经营违法直排，属地政府先行垫资治理修复
2018 年 3 月 23 日~27 日，赵某、

赵某林在未办理工商登记、环境评
估等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在山东省
临沂市兰陵县磨山镇河套村建设小
型镀锌厂，雇佣张某龙，共同对陈旧
铁链进行镀锌加工。

期间，赵某参与购买原材料、镀
锌加工、销售产品等全部工作；赵某
林、张某龙负责镀锌加工。

在生产过程中，三人将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未经相关处理，直
接排放到厂房外侧排水沟内。

2018 年 3 月 27 日，兰陵县环境
执法人员会同临沂市环保、公安部
门相关人员，对磨山镇河套村赵某
等人私自建设的小镀锌厂进行勘查
时，现场发现含酸废液 1.4 吨，镀锌
废液约 3.79吨。

经取样监测，小镀锌厂厂内水
沟 总 锌 含 量 5160 mg/L，总 铬 含 量
52.4mg/L；厂外水沟总锌含量 1350
mg/L，总铬含量 20.5 mg/L，超过山
东省污水排放标准中总锌含量标准
的 674倍、总铬含量标准的 12.6倍。

兰陵县环保部门当即责令该小
镀锌厂停产停工，作出行政处罚，公
安部门立案调查，并将案件移交检
察机关。

为尽快治理污染，妥善处置危
险废物，兰陵县磨山镇人民政府先
行出资，由祁门县鑫亨建筑工程有
限 公 司 收 集 、清 运 、储 存 现 场 废 水
废 液 ，拆 除 生 产 设 施 ，由 山 东 中 阔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对 废 酸 进 行 科
学处置，由山东和信德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开展土壤检测。

新闻链接

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记者晏利扬通讯员叶旭
耀丽水报道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民法院近日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污染环境案。被告人成某因犯
污染环境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1万元。

现年 62 岁的成某系湖北大治人，早年在大治
务农。两年前，应聘到青田一家磨具标准件有限
公司上班，专职负责该公司的污水处理工作。

按理说，有两年污水处理工作经验的成某如
果一直循规蹈矩，严格按照污水处理流程来走的
话是不太可能出现污染环境的事情。然而，他却
为了贪图省力，节约作业时间，将未处理过的污水
直接排放到雨水管道里面，造成环境污染。

“这是我第一次偷排污水，没想到后果会这么
严重，我真是糊涂啊。”庭审中，成某懊悔地说道。

事发当天，也就是 2018 年 6 月 29 日，成某和
往常一样在处理污水。当时，车间的负责人张某
告知成某 6 月 30 日要更换污泥压滤机，并要求他

在 29日当天处理完剩余污水。
当日晚上 8 点左右，成某看这个污水处理太

慢，便用皮质软管把污水处理池里面的污水抽到
池子南边底下的雨水井，再通过雨水井的雨水管
道排放出去。

大约排放了 40 分钟左右，成某的非法排污行
为被青田县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经对排污
现场流经地点的废水进行采样监测，该软管内残
留液总铬项目测值为 68.5mg/L，污泥堆放处西侧
雨水井内残留液总铬项目测值为 9.66mg/L，破乳
沉淀池内废水总铬项目测值为 5.72mg/L，均超过

《污水排放标准》总铬一级排放标准三倍以上。
案发后，被告人成某在接受执法人员询问过

程中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此，青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成某违反

国家规定，非法排放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三
倍以上的含铬废水，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
污染环境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贪图省力 节约时间 污水直排

丽水青田一男子获刑一年罚款一万

本报讯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近日
宣判该县首例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检察机关所有诉讼请求均获法院判决支持。

2017 年 11 月份以来，王某某伙同朱某
某、王某等人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在位于莒南县相沟镇驻地刘某某
的大院内建设利用危险废物为原料的炼油厂
并招聘炼油工人张某某、刘某某、耿某某、张
某等 6人非法炼油牟利。

其中，朱某某、高某某负责向王某某提供
炼油原料危险废物废油土、废油沙，王某作为
技术员带领工人炼油。

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王某某、王某等人
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废油土、废油沙 400 余吨
炼油，提炼出 48.5 吨油对外销售牟利，炼油后
的剩余蒸馏残渣 343.979 吨，未处置的废油土
27.72吨、废油沙 20.89吨。

经莒南县环保局检测认定，该废油土、废
油沙属于危险废物，严重污染了环境。经莒
南县环保局委托临沂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有限公司对该非法行为造成的环境直接损失
及治理费用进行评估，修复费用为 23.6 万元，
危废处置费用 2158238.5 元。莒南县环境保
护局支付本次鉴定评估费 49794 元。

莒南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该起案
件的当事人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起诉至莒南县人民法院，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18年 12月 25日，莒南县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11名被告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
三年到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缓期
执行，并处 12万元到 1.5万元不等的罚金。检
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求全部获得了支持。

目前，23.6 万元的环境修复费用及 49794
元的鉴定评估费用已缴纳完毕，危险废物正
在处置当中。 孙贵东张春晖

莒南首例刑附民
公益诉讼案宣判
近 30万元的修复费及鉴定
评估费现已缴纳

陕西省汉中市
生态环境局汉台分
局近日在汉中市城
市污水处理厂开展

“大练兵”现场教学
培训。培训涉及污
水处理厂双沟交替
氧化沟工艺、行业
现状及趋势、污水
处理厂执法现场检
查操作技术要点等
内容。

图为执法人员
正在听取污水处理
厂负责人介绍污水
处理工艺。
彭学坦 郭培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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